99學年度靜宜大學

中等教育教育學程第一階段實實習教師申請表

	考入年度

(必填)
	
	系級

(必填)
	

	學 號

(必填)
	
	姓名

(必填)
	

	連絡電話

(必填)
	
	手機

(必填)
	

	E-mail

(必填)
	

	實習科別


	( 國民中學                 專長學校實習
( 高中、職             科學校實習
※中心須先行統整各科實習申請人數以向實習學校徵求實習名額，後續才能於某科別實習名額短缺時(申請名額大於學校提供名額)立即向實習學校請求增額，所以請同學審慎思考並與導師商討後選擇一個選項填寫。

	實習期間
	半年（99年8月至100年1月）


【填表說明】
· 實習科別填寫說明如下：

如果你申請表上填寫的是國民中學國文專長，實習分發作業時，我們會依據您的實習分發的分數及您填的實習科別(如:國中國文)來分發，若您在選填實習學校志願時，未依照當初申請表上實習科別來選填志願，而是先選填(高中國文科)的實習學校，我們會以當初申請表填(高中國文科)的同學優先分發，分發完後，如高中國文科還有剩餘名額時，才會分發您。請注意填寫您的實習科別，之後選填實習學校志願時，也請依據您申請表上填寫的實習科別為主來選填，以免損害自己權益喔!!
※請於10/23(五)下午5:00前填妥交回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，逾期繳交者要做志工服務(4小時)並知會導師。

